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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      國民    學100學年度第2學期

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條件調查表（第1次）

全校學生人數：      人，本次申請總人數：      人（低收入戶：一般生    人、原住民生    人，中低收入戶：一般生    人、

原住民生    人，家庭突發因素：一般生    人、原住民生    人，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：一般生    人、原住民生    人），

	編號
	學生姓名
	清寒學生補助條件
	補助條件說明
	是否有告知不可重覆補助
	是否無力支付午餐費
	是否經午餐委員會審核通過
	備註

	範例1
	張○三
	1. 低收入戶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萬郷社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號
	是
	是
	是
	家庭突發因素、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(請敘明家訪時間及依屏東縣100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中小學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注意事項。簡述其補助原因說明。村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不予補助。

	範例2
	李○四
	4.經導師家訪訪視認定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家訪，爸爸領有勞保局勞保異動清單證明單，並有職業工會失業切結書
	是
	是
	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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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註1：清寒學生補助條件1.低收入戶2.中低收入戶3.家庭突發因素4.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【含父母非自願性失業1個月以上、無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、身障】，本表填報人數需與網路填報人數相同。

· 註2：「補助條件說明」欄，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注意事項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文號（至少檢附一項，相關文件留校備查）。
· 註3：若表格欄位不足，請自行擴充。並填寫完畢，經核章後於101年3月2日前寄回本府體健科黃瓊紅小姐收 聯絡電話7320415轉3657。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填表日期：   /   /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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